附件8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校外实习安全协议
为保证顺利地完成实习这一实践性的教学环节，针对当前实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，为保障学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和正当权益，加强毕业生外出实习期间的安全管理工作，特制定外出实习安全协议，具体如下：
1、外出实习期间，学生要遵守纪律、遵纪守法。严格执行学校和实习单位有关安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。
2、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不出现任何与交通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行为。
3、应注意校外住宿安全，人走落锁关窗，贵重物品妥善保管。
4、不和陌生人交往，不向他们通报个人的信息、家庭电话和地址，不接受陌生人“馈赠”的礼品。
5、严禁从事高毒、易燃易爆、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以及其他具有安全隐患的实习，严禁一切影响人身安全、身心健康的危险、违法活动。
6、严禁进酒吧、夜总会、歌厅、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；严禁参加传销等不法活动；防火防盗，加强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避免上当受骗。
7、外出实习期间必须保证通讯畅通，有任何问题务必向实习指导教师或辅导员联系。
8、外出实习期间，学生要发扬吃苦耐劳精神，维护学校利益及个人形象，虚心学习，圆满完成实习计划。
9、凡违反上述安全规定的，外出实习成绩视作无效，学生将受到校、系纪律处分，由此造成的后果，自行负责。
10、本协议在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学生一份，学院各系部存档一份，同等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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